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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简章

宿迁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
一、岗位要求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年龄要求
	学历要求
	职称要求
	其他要求
	备注

	物业主管
	1
	60周岁以内
	初中及以上学历
	
	需身体健康，工作有责任心，有一定的团队管理经验，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
	


二、报名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政治意识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品行。
3、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无违纪违法问题和失信行为，未受到任何处罚、处分及辞退和因错解聘处理。
5、具备岗位履职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三、招聘程序与方法
招聘工作按照“自愿报名、公平竞争、择优聘用”的原则，依次按照报名、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试用、正式聘用等程序进行，具体环节如下：
（一）报名
1、报名方式：
本次报名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报名方式。
线上报名：即日起，凡有意愿并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将应聘登记表上传至邮箱15358319288@163.com，按“岗位名称+姓名+手机号”的格式命名。
线下报名：即日起，凡有意愿并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至宿迁市便民方舟一号楼二楼206办公室宿迁市人力资源公司现场填写应聘登记表报名。
未按规定时间报名，将视为无效报名。
报名时间为：2026年01月28日-2026年01月30日。
2、报名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应聘登记表附照片（附件中下载）。
3、报名咨询电话：18651195759。
（二）面试
通过报名筛选合格人员后确定参加面试人选，按实际进入人数组织面试。面试合格线为70分，低70分的取消其进入下一阶段程序的资格。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体检、考察
根据面试成绩按招聘人数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人员。体检不合格出现空缺的，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体检合格人员进入考察。
（五）公示
体检、考察合格人员通过宿迁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自然日。
（六）试用期间考核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安排试用，试用期1个月。试用期满后，将对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综合考核，最终考核合格者进行正式聘用。
四、劳动关系
录用人员与宿迁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劳务派遣至用人单位工作，服务期1年。
录用前与其他单位签有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的，由本人按有关规定自行负责解除。
附件：宿迁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应聘登记表

宿迁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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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应聘登记表
（本表所填信息供招聘参考用，请如实填写）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
	
	籍贯
	
	健康状况
	
	

	身高（cm）
	
	体重(kg)
	
	政治面貌
	
	

	专业技术
职   称
	
	取得时间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学历及学位
	
	毕业时间
	
	学校及专业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期望收入
	
	最低期望收入
	

	教育经历

	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培养方式

	
	
	
	
	

	
	
	
	
	

	
	
	
	
	

	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主要经历
	成果或奖项
	证明人

	
	
	
	

	
	
	
	

	
	
	
	

	专业技能及特长（资格认证等）

	系列
	职称
	专业
	职称等级
	授予单位
	评定时间

	
	
	
	
	
	

	
	
	
	
	
	

	
	
	
	
	
	

	
	
	
	
	
	

	
	
	
	
	
	

	
	
	
	
	
	

	奖惩情况

	时间
	内容
	个人/集体
	颁发单位
	具体原因

	
	
	
	
	

	
	
	
	
	

	
	
	
	
	

	
	
	
	
	

	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直系亲属必填）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岗位

	
	
	
	
	

	
	
	
	
	

	　
	　
	　
	　
	　

	　
	　
	　
	　
	　

	诚信承诺

	声明：1.本人承诺保证所填写资料真实，并自愿承担因隐瞒事实而带来的包括解聘等一切后果。
      2.本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书等有效证件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奖证书等均为原件扫描（复印）件。　                                      

                             本人签名：
日    期：



